
开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2022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项目名称

烤烟生产扶持专项资金

二、立项依据

1．《红河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土地流转稳定核心烟区指导意见的通知》（红政办发〔2018〕33号）；
2．《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支持烟草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云政发〔2019〕22号）；
3．《关于印发开远市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土地流转稳定核心烟区及示范样板基地建设工作方案的通知》（开烟发〔2019〕2号）。

三、项目实施单位

开远市烤烟生产办公室

四、项目基本概况

烟草产业是高原特色现代农业的先导产业，是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重要产业之一。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支持烟草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云政发〔2019〕22号）《红河州人民政府关于2020年烟叶生产工作的意见》（红政发〔2020〕19号）文件精神，市政府按照上年度烟叶税收收入固定比例计提资金，专项用于核心烟区保护、烟区土地流转、示范样板地建设、抗旱保生产、基础设施建设补贴等，进一步推动我市烟草产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和全市财政稳步增长。
五、项目实施内容

一是核心烟区土地流转补贴，主要用于直补烟农、合作社或农业公司土地流转补助；二是工作组织经费，主要用于各乡镇、村、村小组、合作社组织开展工作补助；三是烟草基础设施建设市政补贴资金，主要是用于每年依据烟草国有资金投入地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补贴；四是烟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建后管理及修缮，主要用于核心烟区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其他建后管护及修缮；五是示范样板建设标准落实补助，主要用于集中连片示范样板及标准落实，直补农户或合作社。

六、资金安排情况

2022年安排烤烟生产扶持专项资金183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2022年12月31日前，全面完成2022年烤烟种植收购工作
。

八、项目实施成效

推动开远烟叶生产高质量发展，着力解决开远烟叶生产“三个不稳”问题，提升开远烟叶生产管理整体水平，打造优质（高端）原料保障区，助力乡村振兴，响应全省、全州烟叶工作会议精神部署要求，助推开远烟叶生产高质量发展，打造开远乡村振兴典范。
